	旅客護照自帶同意書

	茲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位
  參加 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(彩虹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)
□ 第一梯次03/26(二) ；□ 第二梯次03/28(四)
出發之__韓國釜山賞櫻五日__活動
由於旅客因個人考量及主客觀因素，而未能如同其他旅客一般，將其護照及證件交由本公司保管、檢查及處理，故若因此而影響旅客無法順利出國旅遊時，如：未帶護照至機場；護照或簽證等證照無效致無法成行時；旅客依定型化契約書27 條之規定，需自行負責並承擔所有的損失。
請務必依照說明會資料內所述之集合時間抵達機場與團體會合，因為團體還要集合後統籌辦理登機手續及行李掛運，若因個人時間延宕，而無法順利成行時，依照【國外定型化契約書】規定，旅客全額旅費將無法退還，故請再次提醒各位的貴賓，務必提早出門，準時前往機場集合。
說明會之書面資料文件上均有當團領隊（或導遊）之聯絡電話及本公司機場服務部人員聯絡電話，若當天有任何緊急狀況，請務必與上述人員取得聯繫，以尋求協助。

		★提醒您：
1. 護照效期必須比回國日期多出六個月以上
2. 簽證效期及種類：役男、國軍人員、替代役需自行加蓋出入境章
3. 為因應突發狀況(如颱風或航班異動等)，以保護您旅客權益，請提供旅客電話，以便即時連繫。
4. 建議繳交護照方便機場送機人員，提前幫您作業及旅行社再次核對資料。




	立書人
　　　　確認人簽章：

	　　　　聯 絡 電 話 ：

	　　　　簽 署 日 期：2024 年 03月        日

	（簽章後請回傳公會      FAX： 02- 25061276  ，敬祝旅途愉快！）




